
眉山市中医医院
一批次辅助办公硬件采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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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物清单
	序号
	货物/服务名称
	数量
	单位
	单价最高限价（元）
	总价（元）
	备注

	1
	8T硬盘
	4
	个
	1600
	6400
	

	2
	电子班牌
	5
	台
	1800
	9000
	

	3
	拾音器
	1
	个
	200
	200
	

	4
	移动音响(中小型)（含2个领夹2个手持麦克风）
	1
	套
	4400
	4400
	

	5
	会议室音响
	1
	套
	6200
	6200
	

	合计
	26200
	



注：本项目实行包干价，包括不限于履行本合同义务的设备费、人工费、安装费、运输费、税金等。
二、技术参数要求
	序号
	货物/服务名称
	技术参数/服务要求

	1
	监控硬盘
	硬盘容量8TB
缓存容量256MB
硬盘转速7200转
备注：含安装及配套连接线

	2
	电子班牌
	可视角 水平178°，垂直178°
显示尺寸 21.5 inch
屏幕可视区域 478.656 (H) mm × 260.28 (V) mm
背光源类型 TFT-LCD背光
像素间距 0.0831 (H) mm × 0.241 (V) mm
物理分辨率 1920 × 1080
亮度 400 cd/m²
色深度 8 bit
对比度 ≥ 1000∶1
响应时间 8 ms
色域 72%
连续使用时间 7 × 16 h
屏幕活动域 476.06 mm (H) × 267.79 mm (V)
操作系统 Android 12.0
CPU Cortex-A55，4核，主频1.8 GHz
内存 2 GB
内置存储 16 GB EMMC
镜头 200万宽动态摄像头
人脸库 50000张，支持JPG图片格式
人脸检测距离 推荐0.3 m ~ 1.5 m，最远5 m，可软件调整
人脸验证准确率 ＞ 99%
刷脸验证时间 ≤ 0.5 s/人
内部喇叭 4 Ω 3 W × 2
触摸方式 电容
玻璃 3 mm防眩光钢化玻璃
触控点 10点
触控响应速度 ≤ 14 ms
网络接口 LAN口×1
数据传输接口 USB 2.0 × 2，内置Wi-Fi，蓝牙（BT 4.2），刷卡，门禁
待机功耗 ≤ 0.5 W
功耗 ≤ 60 W
备注：含安装

	3
	拾音器
	麦克风: 一个高灵敏度全指向驻极体麦
动态范围: 0 dB~90 dB
最大承受音压: 120 dBSPL
拾音范围: 0 m~5 m
灵敏度: -32 dB
输出信号幅度: 2.5 Vpp
信噪比: 90 dB
频率响应: 20 Hz~20 kHz
音频传输距离: ≥500 m
接口类型: LINE OUT
输出阻抗: 600Ω
电源电压: DC12V
保护电路: 雷击保护、电源极性反转保护、静电防护
工作温度: -10℃～50℃（室内）
安装方式: 吸顶装，壁装
材质: 塑料
功耗: 0.1 W MAX
指向特性: 全指向
采样率: 8khz、16khz、32khz可选，默认16khz
备注：含安装及配套电源适配器

	4
	移动音响(中小型)
	喇叭尺寸：10英寸
喇叭单元：三喇叭
峰值功率：350W
高音喇叭：3英寸
中音喇叭：5英寸
低音喇叭：10英寸
含配套：2只领夹麦克风和2只手持麦克风

	5
	会议室音响
	1、4只会议音响：8寸三分频会议音响、高中低音三分频、通透组腻的高音、强劲精准的低音、木质箱体、功率60-300W、灵敏度93dB、额定阻抗：8Ω，频率响应：50Hz-20KHz。；
2、4只话筒（2只无线手持话筒+2只无线鹅颈会议话筒）:内置4编组叠机频率，高保真U段防啸叫会议麦克风抗干扰无杂音耐用更稳定；
1台功放：专业防啸叫大功率功放机、输出功率120W*4、信噪比≥100DB；
3、备注：含安装调试及所有设备所需各型安装支架、防雷排插、会议专用连接线、话筒线、音频线、六类网线、线槽及管材等


三、商务要求
	序号
	商务要求

	1
	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15日内

	2
	交货地点：眉山市东坡区岷东大道北段9号（眉山市中医医院岷东院区）

	3
	验收方式：
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的要求、招标文件的技术要求、商务要求、成交供应商的投标文件承诺以及合同约定标准，通过相关部门组织的验收。
（1） 成交供应商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提供全新未拆封的货物并完成安装，正常运行后15个工作日后向采购人职能部门提出验收申请，采购人职能部门在3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
（2） 验收时，货物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和采购人需求的，采购人有权拒收或要求成交供应商在3个工作日内整改完成；成交供应商拒不整改或超时整改或整改不符合要求的，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成交供应商应承担违约责任。
（3） 

	4
	支付方式：按规定验收合格后，供应商将发票交采购人财务科审核记账，第3个月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97%，验收合格一年期满后次月内支付3%尾款。

	5
	售后服务：
（1）成交供应商应保证所供设备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如送达设备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后，设备的质量或规格与合同不符，或证实设备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等，成交供应商应在3个工作日内负责采用符合合同规定的规格、质量和性能要求的新零件、部件或设备来更换有缺陷的部分或修补缺陷部分，直至对整体设备进行调换，达到合同约定要求，其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担。此期间计入成交供应商交货期。同时，对维修或更换件的质量保证期按维修更换期予以相应延长。
（2）成交供应商应提供所有设备保修期≥12个月，保修期的期限应以双方的验收合格之日（即双方签署履约验收报告单之日）起计算，保修期内更换零配件价格包含在投标报价中，采购人不再支付费用。
（3）保修期内，成交供应商对设备质量出现问题的设备承诺三包（包修、包换、包退），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如设备经成交供应商2次维修仍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无法满足正常使用的情况，采购人有权追究成交供应商违约责任，同时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进行退货，成交供应商退还采购人已付的全部款项，并承担违约责任。 
（4）成交供应商负责设备的终身维修并提供服务，保修期满后，以成本价供应维修零配件。
（5）服务要求：①提供每周7×24小时响应支持服务。②收到采购人故障申报后30分钟内电话/网络响应处理，成交供应商不能远程解决的故障（采购人自行判断），须指派工程师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提供技术支持服务。③零件、备件更换服务。

	6
	质保期：自双方签收合格之日起一年

	7
	其他要求：
（1） 成交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恶意低价成交、成交后无正当理由不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或将成交项目分包给他人的，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且有权收取合同总价2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的，还应当赔偿损失，并报政府采购部门及相关单位按程序依法进行处罚。
（2） 成交供应商不能交付产品/服务或逾期交付/逾期安装而违约的，除应及时交足产品/服务或安装外，应向采购人偿付逾期交货部分/逾期安装部分货款总额的万分之四/天的违约金；逾期超过7天，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成交供应商则应按合同总价的5%的款额向采购人偿付违约金，并须全额退还采购人已经付给成交供应商的合同款项。
（3） 验收时产品/服务不满足采购文件要求和采购人需求的，采购人有权拒收或要求成交供应商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成交供应商拒不整改或经整改仍无法满足采购文件和采购人需求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成交供应商应支付合同总价的5%的违约金给采购人，并须全额退还采购人已支付的合同款项，并报政府采购部门及相关单位按程序依法进行处罚。
（4） 因成交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服务的所有权、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法律和经济纠纷，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所有相关责任，采购人对外承担赔偿责任的，有权向成交供应商追偿并要求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价5%的违约金。
（5） 产品交付后，采购人发现产品存在质量缺陷的，视为产品未交付，应当承担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且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或要求成交供应商在3个工作日内更换符合要求的货物。
（6） 若成交供应商提供售后服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每出现一次，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价款2‰违约金。且采购人有权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提供服务，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累计出现三次及以上，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7） 成交供应商违反保密义务，应当按合同金额的5%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的，应当继续赔偿采购人损失，且采购人有权立即解除合同。
（8） 如因成交供应商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9） 供应商违约的，除按本合同约定要求承担违约责任外，采购方因此而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差旅费等均由供应商承担。





